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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系关于进一步加强
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的通知

研究生工作是院系工作的重要一环，按照学校对研究生培

养与管理的相关规定及《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》、

《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》），为了更好地做好我系

研究生培养与管理，规范我系的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，提高研

究生培养质量，特发此通知。

（1）培养方案规定，硕士研究生（2016 级及之后）需至少

修满 30 个学分（专业必修课不少于 10 个学分）；博士研究生

（2015 级及以前）需至少选修两门专业必修课、两门公共必修

课、2016 级及之后的博士研究生至少修满 18 个学分（专业必修

课不少于 10 个学分）。具体的课程设置请参看每一年的培养方

案，根据培养方案完成课程学习，否则将无法毕业。

（2）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后，任课老师需在结课后一个月内

让学生提交课程论文或者其他考核内容，并尽快安排时间给出

学生成绩交研工办以录入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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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学生在每学期开学时需登录系统进行选课，如未选课

将无法录入成绩并影响到答辩、毕业及学位授予等；如因学生

个人原因造成损失，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
（4）每位硕士研究生新生需在入学后的第一学期末（具体

时间由研工办通知）确定培养导师，每位导师每一学年原则上

只指导一名硕士研究生，个别专业在生源充足的情况下，导师

可以多指导一名学生，但同一导师同一学年最多指导两名硕士

研究生。

（5）具有跨二级学科资格的导师，每年应确定一个招生专

业方向，并事先告知研工办，研工办据此调整相关专业方向的

生源分配名额；导师需承担所指导专业方向的研究生课程教学、

招生命题、开题报告、预答辩和答辩等工作。

（6）每位准备申请毕业的研究生需在答辩之前的三个月

和导师沟通安排预答辩事宜，只有预答辩通过的同学才可以进

行后续论文答辩申请的相关手续，预答辩时间上半年约在 3 月

20 之前，下半年约在 10 月 15 日之前，具体时间以当年系答辩

群的通知为准。

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离不开学生、导师、院系三方的共

同配合，希望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对此加以重视，积极配合，齐

为提高中文系研究生培养水平而努力。



—3—

（本页无正文）

中文系

2017 年 7 月 4 日

中山大学中文系 2017年 7 月 4日印发


